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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屆第 114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11年 11月 24日 

考選行政 

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彈性多元調整方案辦理情形 

壹、 前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以下稱本考試）

為初任公務人員進入政府機關之主要管道，而現行大部分類

科採單一筆試方式取才，使應試科目成為影響選才成效的重

要因素。在時代變遷之下，公務部門任務與用人需求已有所

改變，以多元評測方法篩選人才蔚為主流，為改善考試之應

試科目數過多，不利於招攬新世代優秀人才之困境，經歷次

研議檢討，再度擬議規劃本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彈性多元調整

方案（以下稱本方案），期使國家考試更趨友善與核心化發展，

並於本（111）年 6月 9日將本方案之規劃草案提報鈞院會議

報告，草案構想方向初步獲得肯認，爰據以賡續辦理相關研

商事宜。 

貳、 本方案研議歷程 

一、 延續歷次研議背景 

高考三級考試除公職專技人員類科之外，其餘各類科

應試科目均列考 8科（含普通科目 2科，專業科目 6科）；

普通考試各類科應試科目均列考 6 科（含普通科目 2 科，

專業科目 4科）。本部近年來就應試專業科目之調整減列持

續研議，於 104 年曾召開 3 次公務人員考試類科及應試科

目檢討原則諮詢會議，並自 105 年 8 月起，多方徵詢各界

意見並開會研商以凝聚共識，106 年函陳本考試規則修正

草案，經決議待配合職組、職系整併結果逐步推動改革，

108 年續就職組、職系已整併完成之契機，於徵詢學者專

家、團體及用人機關後，再度函陳修正草案，經決議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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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應試專業科目調整賡續研議，109年在列考科目數不變

的前提下，檢討調整不合時宜之應試專業科目。 

二、 確立應試專業科目調整原則 

有鑑於近年本部召開之教考訓用相關會議及調查研究

之意見反映，均有本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彈性調整之建議，

考量 108 年職組、職系大幅整併後，現行一個職系下設有

數個考試類科，基於考用配合，原先細分過多之應試專業

科目應有配合調整之空間，又參酌先進國家公務人力進用

制度可知，多數國家已普遍採行面試，並靈活運用多元測

驗工具，以提升用人機關參與並使考用配合，以及公務人

員與專技人員職務內涵有別，相應類科之專業科目宜適度

予以區隔，然考選制度須符應社會各界對於公平、客觀之

期待，制度之研議調整仍宜以漸進方式逐步變革，爰本方

案係規劃與機關用人需求相符並兼顧減少應考人筆試之應

試負擔為優先，嗣後再賡續研議調整考試方式；為求審慎，

於 111年 5月 20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諮詢會議，確立本方

案之調整原則如下： 

（一） 高考三級考試減列 2 科、普通考試減列 1 科為原則，

但尊重用人機關意見，應試專業科目數保留適度彈性，

惟以不改採選試、不硬性合併現有專業科目為前提，

且至多不得超過現有應考專業科目數。 

（二） 不同應試科目如有內涵互相重疊情形，或科目內涵屬

該類科應具備之基礎知能概念，可調整併入其他列考

專業科目，並調整命題範圍。 

（三） 部分科目內涵如屬實務操作面者，考量於在職階段配

合實際業務辦理持續訓練進修養成更具效益，考試階

段不予列考。 

（四） 不合時宜、範圍過於偏狹或容易大幅變動之科目，進

行適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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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關類科需具有特殊專業技能或應具備之專業知能與

稀少性具相當關聯性，如生藥、航空等領域，其所需

專業知能與科技發展、社會變遷息息相關，配合檢討

符合專業發展趨勢之應試科目。 

（六）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建築師、技師考試自 112 年起不

再適用全部科目免試規定，配合檢討高考三級考試相

應之技術類科應試專業科目，以為區隔。 

（七） 於應試專業科目減列後，就高考三級考試涉外性較高

之部分類科採增列口試方式，已設有口試之客家事務

行政類科提高其口試占分比重，以提高用人機關參與。 

三、 提報鈞院會議報告 

確立調整原則後，本方案規劃草案業提報 111 年 6 月

9 日鈞院第 13 屆第 90 次會議報告，初獲肯認為可行之改

革方向，經院長及各位考試委員指示，除因應時代與環境

發展變遷檢討外，改革過程應廣泛蒐集相關意見，並應與

用人機關實際需求相契合。爰擬先就應試專業科目內涵及

列考之科目數整體通盤檢視，聽取相關用人機關意見，以

符合實際用人需求，後續並配合多元考試方式取才之趨勢

賡續研議，落實考用配合之目標。 

四、 綜整各類意見顯現獲得支持 

（一） 應試者問卷調查 

本部前於 110 年底，藉由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分析

計畫之需，與該校合作，針對 110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

級全程到考之應考人發送調查問卷，其中有關減列應

試專業科目之意見調查問項，經初步統計約有 8 成應

考人認為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應試專業科目數過多、超

過 5 成以上之應考人認同減列 1 或 2 科應試科目不會

影響考試鑑別度，顯見參與調查之多數應考人支持本

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宜予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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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鈞院委員惠示建言 

本方案之擬議方向提鈞院會議報告後，獲致鈞院

委員提示相關建議與注意事項包括：改革之立意良善，

亦應配合做好相關宣傳與溝通，逐步推行；本考試各

類科應試專業科目無須齊頭式減列，宜依各類科性質

分而治之，作區隔性調整；就整體通則規範後，應與

用人機關審慎溝通；視職缺所需核心知能及人格特質

等面向進行深入研討，並據以調整應試科目數及商定

科目內涵；未來可再研議分階段多元考試之可行性，

讓用人機關充分參與選才過程。 

（三） 新聞媒體廣為報導 

茲以本案係屬重大變革，應試專業科目調整勢將

影響應考人未來應試準備方向，除遵循一般法制作業

程序外，前於規劃階段主動發布擬議改革規劃相關資

訊，經新聞媒體於 111年 6月至 10月之間陸續刊登報

導，本部亦持續就外界之反映意見蒐集彙整並積極回

應說明溝通。 

（四） 外界反映意見重點 

經媒體報導考試制度擬議調整訊息後，各類社群

網站論壇（例如 PTT、Dcard等）以及本部部長信箱、

意見看板陸續有民眾發表個人意見或相關討論，多屬

期許本次應試專業科目之調整係能夠實質減列考科，

並儘速確定施行日期。 

參、 本方案辦理情形 

一、 擬具修正草案函詢機關意見 

（一） 函詢草案內容 

本部於 104 年至 108 年間持續研議調整減列本考

試應試專業科目，並廣泛多方徵詢相關學者專家、用

人機關、學（協）會團體意見並開會研商以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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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應機關實際用人需求，茲以 108 年經歷次檢討並

函陳鈞院審議之草案版本為基礎，擬具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應試專業科目修正草案（以

下稱函詢草案），總計 172類科，高考三級考試計 101

類科
1
，其中 95類科列考 4科、5類科列考 5科，1類

科維持列考 6科；普通考試計 71類科，均列考 3科，

於 111 年 8 月 5 日函請中央 37 部會及 22 地方政府表

示意見，同時以本部部長箋函致前揭機關首長，詳敘

本方案規劃初衷與擬議方向，盼獲支持，均獲得正面

回應。 

（二） 函詢結果統計 

經彙整前開 59 機關函復情形，計有 36 機關表示

同意或無意見，23機關提出修正建議；經機關提出修

正建議計有 33 類科，其中高考三級考試 23 類科、普

通考試 10類科（詳如表 1）。 

表 1 函詢結果統計 

 提出修正建議 同意或無意見 合計 

機關數 
23 

(39.98%) 
 36 

(61.02%) 
59 

類

科

別 

高考 

三級 
23 

(22.77%) 
 78 

(77.23%) 
101 

普考 
10 

(14.08%) 
 61 

(85.92%) 
71 

小計 
33 

(19.19%) 
139 

(80.81%) 
172 

（三） 修正建議內容與處理方式 

前開 33類科經機關提出修正建議內容分析如下： 

１、屬於該類科應具備之核心知能，建議可調整納入與

其他性質相近之科目。 
                                                      
1 現行高考三級考試計 115 類科，其中公職專技人員 14 類科之考試制度前於 110 年完成檢討改革，應試

專業科目數已減為 2 科，定於 112 年施行，爰不納入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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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屬於該類科核心科目者，建議維持列考不予刪除。 

３、科目內涵屬在職階段可持續訓練養成者，建議筆試

階段不予列考。 

４、屬於機關實際業務所需，建議新增列考科目或範圍。 

５、在維持減列科目之前提下，重新調整減列科目。 

再就各類科情形逐一檢視分析，對應之處理方式如下

（詳如表 2）： 

１、依機關建議：機關函復所提修正建議近似或為單一

用人（主管）機關，且符合本方案調整原則者，參

採機關建議納入修正草案。 

２、開會研商：機關意見未具共識或有合併科目、新增

列考範圍等情形者，邀集用人機關與會研商討論，

並依會議決議納入修正草案。 

３、再次函詢：上開情形因近年提缺機關較少而無法成

會者，再次函詢予以確認，以求周妥。 

４、納入命題大綱或後續研議：機關函復所提修正建議

經綜合評估考量可行性，另採調整納入命題大綱或

後續再予研議。 

表 2 機關提出修正建議類科之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高考 

三級 
普考 合計 

1.依機關建議 5 2 7 

2.開會研商 10 5 15 

3.再次函詢 1 0 1 

4.納入命題大綱或後續研議 7 3 10 

合計 23 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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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合併科目情形再予確認 

依本方案之調整原則，應試專業科目數保留適度

彈性，惟以不改採選試、不硬性合併現有專業科目為

前提，函詢草案結果經機關表示同意或無意見之類科，

部分仍有將 2 科目合併為 1 科目之情形，經統計後有

30 類科，其中高考三級考試 25 類科、普通考試 5 類

科，基於外界反映意見焦點係期待科目應刪減而非合

併，為求審慎並達實質減列科目之效，爰以開會研商

或再次函詢之處理方式，確認各該類科合併專業科目

之妥適性（詳如表 3）。 

表 3 有合併科目情形類科之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高考三級 普考 合計 

1.開會研商 19 4 23 

2.再次函詢 6 1 7 

合計 25 5 30 

二、 各類科研處態樣與列考科目數統計 

函詢草案經彙整各機關意見，綜合考量修正建議之可

行性，並依調整原則詳為研議後續擬處方式，部分類科業

經再次開會或函詢確認竣事，綜整各類科研處態樣與列考

科目數詳如表 4。分述如下： 

（一） 依機關建議修正：計 7 類科，其中高考三級考試 5 類

科、普通考試 2類科。 

（二） 依研商會議決議修正：計 38類科，其中高考三級考試

29類科、普通考試 9類科。 

（三） 依再次函詢結果修正：計 8 類科，其中高考三級考試

7類科、普通考試 1類科。 

（四） 依函詢草案版本：計 119類科，其中高考三級考試 60

類科、普通考試 59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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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類科列考科目數，高考三級考試計 101 類科，其

中 79 類科減列 2 科、列考 4 科，占 78.22%；15 類科減列

1科、列考 5科，占 14.85%；7類科維持列考 6科，占 6.93%

（詳如圖 1）。普通考試計 71類科，其中 66類科減列 1科、

列考 3科，占 92.96%，5類科維持列考 4科，占 7.04%（詳

如圖 2）。 

表 4 研處態樣與列考科目數統計 

 

 

 

研處態樣 

列考科目數 

合計 高考三級 普考 

4科 5科 6科 小計 3科 4科 小計 

1.依機關

建議 
4 0 1 

5 
(4.95%) 

1 1 
2 

(2.82%) 
7 

(4.07%) 

2.依會議

決議 
14 11 4 

29 
(28.71%) 

5 4 
9 

(12.68%) 
38 

(22.09%) 

3.再次函

詢結果 
4 1 2 

7 
(6.93%) 

1 0 
1 

(1.41%) 
8 

(4.65%) 

4.依函詢

草案規劃 
57 3 0 

60 
(59.41%) 

59 0 
59 

(83.10%) 
119 

(69.19%) 

合計 
79 

(78.22%) 
15 

(14.85%) 
7 

(6.93%) 
101 

66 
(92.96%) 

5 
(7.04%) 

71 172 

79

15
7

78.22%

14.85%
6.93%

4科 5科 6科

類
科
數

圖1 高考三級

66

5

92.96%

7.04%

3科 4科

類
科
數

圖2 普考



9 
 

肆、 擬辦事項與後續時程規劃 

一、 拜會鈞院長官 

茲以本案係將過去研議成果作為本次考試規則修正草

案之基礎，復參酌用人機關意見協商確認並彈性調整，本

考試總計 172 類科，各類科之修正歷程及研處結果態樣不

一，爰擬於後續安排日期，由本部部長及 2 位次長分別拜

會鈞院各位長官及委員報告本案重點，爭取支持。 

二、 規劃時程與相關作業 

（一） 法規預告及意見彙整 

俟綜整機關函復意見及研商會議決議，擬具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依

程序進行法規預告，廣徵社會各界意見，法規預告後

將綜合各界建議，提報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慎研議，力

求調整修正考試規則之妥適與周延。 

（二） 應試專業科目之調整，預定自 113年施行 

依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

各種考試應試科目之修正，應於考試舉行 6 個月前公

告；應試科目減列者，應於考試舉行 4 個月前公告。

按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彈性調整，前提鈞

院報告預定自 113 年開始施行，本次考試規則修正，

約九成類科有所調整變動，將影響應考人之應試準備

方向，為使其能及早因應，預計於 111年 12月底前完

成前揭法制相關作業，函陳鈞院審議。 

三、 進行後續配套措施 

（一） 應考資格過渡期間 

依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規則第 2 條附表一之附註一

規定，技術類科專業科目有二科以上相同者（每科二

學分以上），亦得報考該一類科，為避免原適用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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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考人，於本次修正施行後無法應考，附註一部分

擬增訂 5年之緩衝規定，以保障應考人權益。 

（二） 研修命題大綱 

本考試規則修正後，經依機關建議酌予調整列考

範圍或經檢討與其他性質相近科目予以整合之科目，

後續將配合修正情形，邀集用人機關與學者專家召開

會議研擬命題大綱，並公告周知應考人。 

（三） 試務相關安排 

公務人員高普考試除公職專技人員類科應試節次

較少之外，其他各類科應考人係依考試等級，高考三

級考試列考應試科目 8 科、普通考試則列考 6 科，本

次修正調整列考之應試專業科目後，相同等級、不同

類科之間會有應試節次不一情形，又本考試歷來報考

人數眾多，未來將視實際情形妥為安排考試日程，以

及預先因應各考區、試區之洽借以及試場安排等事宜。 

伍、 結語 

按 109 年大幅整併職組、職系之目的，是為培育公務人

員兼具專業能力及通才能力，並於合理範圍內提高人員調動

彈性，以肆應需要。為符考用合一，本次修正首先透過全面檢

討本考試應試專業科目，以機關用人實際需求為依歸，並以彈

性方式審慎研議規劃，期能契合各類科核心知能及機關業務

所需，未來將適時檢討單一筆試取才模式，視需要納入多元考

試方式，以精進考選技術並擴大用人機關參與選才，又行政類

治理人才宜考慮跨域整合之趨勢，朝簡併考試類科，選拔通

才之改革目標調整，具體落實考用合一、適才適所之用人目

標。 


